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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主要探討花蓮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品質之研究，並研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來源及相關政策搭配。

1、 花蓮縣土壤及地下水品質受產業發展及自然環境中母質影響，產業發展所造成之污染可依據行政元環境保護署制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定，由污染行為人負責後續整治事宜。如受限於自然環境中母質影響，本研究認為後續作法可限制該地區民眾飲用地下水，管制灌溉來源及土方外運，避免人體健康危害。
2、 花蓮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品質趨向越南狀況越良好，係因工商業發展集中於人口稠密花蓮市、吉安鄉、秀林等地區，南部仍以發展無毒農業等有是事業為主，因此花蓮縣南部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品質較優於北部地區。

3、 目前規範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之法規、行政規則等可互相配搭，故本研究針對環保署、農政單位及工商管理之法規、行政規則應相互支援或搭配，以杜絕非法污染情事發生。


	一、落實源頭管制：


「今日不花4個小時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明日則要花400個小時以上去進行後果的補救」說明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品質為最後一道防線，為減輕或避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事件發生，應落實空、水、廢、毒列管及稽查等機制，確實執行相關污染防治作為，將能有效預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情事發生。
二、加強稽查作為：


針對縣轄內規模較大及可疑之污染源，如工業區、加油站、儲槽等加強稽查，落實各項申報作業之審核，以避免地下儲槽或管線發生破裂或洩漏之虞。

三、加強橫向作業，跨領域合作機制：


針對列管事業新設或停歇業進行與花蓮縣政府城鄉發展處加強橫向聯繫，避免高污染產業於停歇業後造成污染，增加整治等相關社會成本。另針對農地相關檢測結果須函知農政單位，俾使達到查證之功效，並透過農政單位後續輔導，加強花蓮縣農地利用嚴謹把關，作為無毒農業政策推動之依據。

四、培養本土專業人力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及行政執行面上須廣納專業人力，透過跨領域合作提昇技術能量，例如結合透地雷達、GIS等技術，降低污染場址整治開挖等經費及作業時間，以明確界定出地底污染物質位置或污染範圍；並辦理相關人員專業訓練，以充實人員在污染處理或預防技術上的技能。

五、納入物業管理範疇


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及預防上納入銀行、保險、信託、物業等管理範疇，除透過全方位場址管理，避免污染場址範圍過大或是土地再利用的問題，影響人民權益、生態危害等面向，針對整治費用、補償作業、生態復育等作業，進行全方面規範，加強政策宣導引導企業能正視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整治及管理。

六、納入風險管理系統


透過風險管理系統概念導入，藉由風險預估來降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事件發生及發生後降低人體健康、生態的衝擊及危害程度，污染場址及污染物質之危害鑑定提供後續進行風險管理，進一步長期掌握污染物質在環境中流佈情形，以避免二次污染物質產生，使污染物質擴大其危害程度。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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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品質現況分析
摘要

台灣地區在水、空氣、廢棄物與毒化物管制法令已建置完備，但伴隨經濟發展所產生之大量廢污，在處理設備不足與操作管理不周之情況下，任意棄置、排放及地下儲槽、管線之滲漏所造成農地土壤與地下水污染問題在西部地區仍時有所聞。而花蓮縣向來以好山好水聞名於世，有台灣最後一塊淨土之美稱，加上目前縣內積極推動有機無毒農業之推展，因此縣內環保人士對於花蓮縣土壤及地下水是否受到污染，比其他縣市之要求更為嚴苛，然而縣轄內仍有少數工業區及垃圾掩埋場之設置，如鐵路機務段、環保公園及運動公園等地區則是人為排放污水或任意丟棄廢棄物所造成，另外台泥花蓮廠經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後，已經成為花蓮縣目前主要受關注之環保議題。因此對於這些可能潛在污染源附近土壤之污染追蹤與監測查證工作，是否造成對周遭環境衝擊更顯得迫切。

花蓮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品質趨向越南狀況越良好，係因工商業發展集中於人口稠密花蓮市、吉安鄉、秀林等地區，南部仍以發展無毒農業等有是事業為主，因此花蓮縣南部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品質較優於北部地區。因此長期進行調查花蓮縣轄內如主要工業區、農業區附近土壤設置土壤品質監測區及全縣場置性地下水監測井之監測工作，而歷年來花蓮縣土壤調查結果顯示部分地區之鉻及鎳含量偏高，經證實後為鹼性火成岩母質所造成；加強加油站防止油品滲漏監測設備及申報作業等稽查。污染物質於土壤中具有穩定性及累積性之特質，隨著人文行為及工商業經濟活動的發展，已有愈來愈多的化學污染物質以各種之方式進入環境之物質循環中，過量之污染物質較易被農作物吸收而累積於植物體內，再經由食物鏈供給而影響人類食用之安全。面對日益嚴重的土壤污染問題，應加強進行多項土壤調查及污染防治工作，以維護珍貴之土地資源。

關鍵字：土壤、地下水、環境品質

第1章 研究緒論

1.1 研究目的與背景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常因為是人類活動將廢棄物、廢污水等不當棄置所造成的，而破壞土壤系統原有功能，致使土壤喪失正常用途。近二、三十年來，國際上多起重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案例皆對大地造成難以回復的傷害，土壤與地下水污染已成為環保先進國家關注的環保課題。而台灣地區近30年來的工商發展及以往土地利用規劃、管理及地面水體保護不夠周延完善，土地與自然資源被密集且超限使用，致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問題層出不窮，造成農業地區夾雜許多工廠與工業區，且由於農田灌溉系統與工業廢水排放系統未實施灌排分離，造成許多地區的農田導引已受工業污染的水源進行灌溉，透過桃園觀音鄉高銀化工、蘆竹鄉基力化工、彰化花壇鄉鎘污染及桃園RCA等地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相繼披露，使大眾正視土壤污染的情形已十分嚴重。政府相關單位有鑒於土壤為不可再生之資源，且農地重金屬污染易因作物的生物累積作用，而生產出含高濃度重金屬的作物(如鎘米)，繼而危害食用者的人體健康，因此基於農地保育、永續利用及維護國人健康，須長期調查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品質以確切掌握，避免重大污染情事發生。

　　
1.2 研究範圍


針對花蓮縣轄內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品質歷年調查結果分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質來源及環境品質現況，配合相關法令政策，研提相關建議。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獻回顧及資料搜集的方式，探討花蓮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品質狀況，進而以法令面、政策面及環境實質面探討污染土地的行政管理措施。
一、資料蒐集：
〈一〉蒐集花蓮縣歷年來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資料。
〈二〉探討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及相關法規之立法過程。
二、資料分析及制度比對：

探討花蓮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品質與法令之不足並提出建議。
第2章 環境特性說明

2.1 花蓮縣環境狀況

花蓮縣位於臺灣東部中央和海岸山脈縱谷平原的中心地帶，東西寬由27至43公里不等，南北最長137.5公里，全縣總面積4,628.57平方公里。全縣共分為一市二鎮十鄉等十三個行政轄區(圖2.1-1)。花蓮縣土地狹歟且多山地，自然環境變化很多，發展條件與西部縣市明顯不同。耕地面積為44,204公頃，其中耕地面積最大之三鄉鎮依序為玉里6,581.1公頃、壽豐6,225.7公頃及富里6,011.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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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 花蓮縣轄區分區圖
2.1.1 地形

花蓮縣的面積雖然是全省各縣市中最大的，然而其中適宜人居住的平原卻僅占百分之七而已；其餘的則是百分之六的河川和百分之八十七的山地。也就是說，花蓮的地形是由山地、河川和平原所組成，詳圖2.1-2所示。

山地是由西部中央山脈和東邊的海岸山脈所構成。中央山脈是臺灣島的骨幹，南北縱走，但稍偏東部，而山脈的高山群落又多聚集在花蓮縣境內或縣界上，所以山脊及其東向的綏坡就占很大的比例。然而它不像臺灣西部那樣，山坡漸緩，最後變成平原，而是在東邊臨海的地方又徒地升起一座高聳的海岸山脈。這座海岸山脈一直延伸到臺東境內。河川主要是由縣境內的花蓮溪和稅姑巒溪及其支流所組成。

至於平原，則分布在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之間的狹長谷地。其寬度約在三至六公里之間。由於地形的限制，花蓮縣居民大多住在縱谷平原的沖積扇上。沖積扇的平原通常地勢平坦，土質肥沃，適宜人居住。往往是地區人煙稠密的精華區。

而北起宜蘭和平溪口，南迄豐濱鄉大港口的124公里長海岸線，擁有奇岩怪石林立的岩岸與海階、珊瑚礁岩地形、懸崖峭壁聳立的清水斷崖、美麗清幽的海灣與大理石礫灘等等，海岸景觀豐富多樣。
2.1.2 地質

花蓮縣土壤因生成深受岩石母質及地形的影響，所以土壤的分布與地質及地形之分布有很大的相關，通常在地形變化較小的地方就容易生成紅壤、黃壤或小部分的黑色土，稍微有坡度的地方則較多崩積土，至於山勢陡峭之處則多為石質土。請參見圖2.1-2。

地質構造依岩類生成年代而異，大致以第三系始新統之變質岩構成中央山脈東側，第三系中新統、鮮新統之水成岩及火成岩構成海岸山脈，第四系之洪積層、沖積層構成縱谷平原。縣內地質多為變質類之大澳片岩，安山岩質及塊岩與灰黑色泥岩礫石層為主。由相關地質可知花蓮縣適合耕種之區域只有縱谷平原區，而中央山脈區及海岸山脈區則以礦產為主。其土質多為壤土或粘土，水土保持不易，縱谷平原區則多為石礫，耕種亦不便，因此全縣在農業發展上受到很大限制。請參見圖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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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圖2.1-2　花蓮地形分佈圖
[image: image3.png]=)

[ T

W S R

| DEURSTREANE

[CrsBreTE

[+rmse

[ swBrzEs 18
]

[ e se
[
[ we
e
W RS T RREE E
[ #iwe
[EC
[ i xR
[Cerws
[ wwE
SR RRIEE
[ swrmensaEmE
[ st 7 o s s o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花蓮縣綜合發展計畫。

圖2.1-3　花蓮地質分佈圖

2.1.3 產業特性


花蓮縣產業以第一、第三級產業為主，花蓮縣產業發展主要為：
一、農林漁牧業 


無毒農業推廣為花蓮縣政府近年來推廣之主要農業活動，2004年花蓮縣農業發展處組成「無毒農業小組」，正式啟動「花蓮無毒農業」，無毒農業推廣為花蓮縣政府近年來推廣之主要農業活動。而無毒農業是指生產無化學藥劑殘留的農漁畜產品，作業流程除遵照有機農業規範外，更強化生產管理及抽驗認證，縣府除成立無毒小組，引入食品衛生管理HACCP制度，邀請產、官、學界訂定無毒農業標準作業程序(sop)，讓消費者看到「花蓮無毒農業」標章，等於看到無毒、純淨的品質。無毒農業與有機業最大差異在於，無毒農業生產戶必須經縣政府無毒農業小組嚴格評選，以及環境檢驗合格後，才可生產無毒農漁畜產品，而且沒有轉型期生產階段，可確保農民的權益。


本縣糧食生產以水稻為主，佔地14351.5公頃，以玉里5857.7及富里4478.5公頃最多。普通作物佔地4879.5公頃，分布地區以壽豐770.2和吉安687.2公頃最多。特用作物佔地4901.1公頃，分布地區以光復1779.5及鳳林1309.7公頃最多。蔬菜佔地4826.3公頃，分布地區以吉安1067.0最多。果園佔地8752.3公頃，分布地區以瑞穗1408.1及壽豐1389.9公頃最多。
二、工業 


在工業發展部分，全縣現有花蓮市美崙工業區、吉安鄉光華工業區秀林鄉和平工業區和鳳林鎮環保科技園區。產業以大理石製品業佔最多數，其次為木材製材業及肥料工業、機械業、紙漿工業、水泥工業等。
三、觀光遊憩服務業 


花蓮縣觀光遊憩資源頗具多樣性，包括具有人文色彩的慈濟精舍、松園別館等，自然資源的大小溪流及七星潭等。

2.2 土壤背景說明

花蓮縣以玉山為界向西至海邊及向東至海邊之土壤分佈圖。在玉山區附近大多為新成土，往西邊下至阿里山附近大多為淋澱土或極育土，下至石卓地區則大多為弱育土，下至嘉義地區則為弱育土、淋澱土或極育土，到了海邊則大多為新成土。由玉山往東邊下至玉里地區則大多為極育土或弱育土，下至花東縱谷平原地區則為弱育土或新成土，到了海邊則大多為新成土。可知本縣多為極育土、弱育土或新成土。而該種土壤物質經河流沖刷後帶至下游而漸次淤積成固定土壤者，土層起先很薄，愈來愈厚，且時間久了，土層中之顏色亦因人為耕作改變成淡黃色，因此有「新沖積土」與「老沖積土」之稱。台灣東部之花東縱谷，係由台灣中央山脈東部之片岩或片底岩沖積生成者。此類土壤由於沖積及化育時間不同，因此土壤性質變化及差異很大，例如土層深淺、排水好壞、質地粗細、酸鹼度等均有不同。一般而言，新沖積土在新分類系統上均屬於新成土，而老沖積土在新分類系統上則屬於弱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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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花蓮縣環境白皮書。

	圖2.2-1　台灣東西剖面土壤分佈圖


根據中央地調所出版之「2000年台灣地質圖」，靠近中央山脈東翼之大南澳片岩區，基礎岩層為古生代晚期至中生代之變質岩，分佈的地層包括深灰色至灰黑色的黑色片岩或石英雲母片岩變質砂岩、結晶石灰岩或大理岩、綠色片岩、砂質片岩或石英片岩及變質火山岩等，而西邊之明利部落上方山坡坡面則零星露出黑色片岩。在中央山脈東側面，具有抗風力強之堅固片岩，又斜面坡陡、沖蝕作用極強，故土壤均淺薄，除了在半風化之片岩間有些紅棕色粒土外，無表土存在，但海拔較低之山麓且地形平坦者，尚有30~50公分厚之紅棕色中酸性粉質粘土或壤土，如縱谷南端之河階地土層約有70~90公分厚之紅棕色土壤。海岸山脈之山峰或山脊，因其母岩為耐風化，堅硬之安山岩質集塊岩石，又因為侵蝕盛行，除山脈兩側低丘陵，坡度較緩之地帶尚可留存較厚之土壤外，高山地區土層淺薄，而西側低處之土層約在80~100公分厚，且為中性粉質粘土或壤土。局部有些灰色土壤，如安通、富岡等地。縱谷平均土壤大部份為中央山脈東側片岩之沖積物。平地臨近河岸地，受河水泛濫與所挾帶之砂礫覆蓋，故土壤均淺薄，含礫石率相當高。除花蓮平均及大富、玉里等附近，土壤厚度超過60公分外，其餘土地都淺薄。縱谷平原土壤一般為微酸性、淡灰色粉質壤土與砂質壤土為主。請參見圖2.2 -1。
2.3 地下水背景說明

地下水俗稱「地下水庫」，於河川水體遭受污染或是乾旱期，擷取水源的方式之一，係為重要之水資源，而本縣許多地區公共給水及灌溉大多取自地下水。以下就地下水含水層架構、地下水分區及地下水水文詳述之。

一、含水層架構

　　花蓮縣之主要水系皆發源於西側標高3,000至3,800公尺間之中央山脈東麓，因源高流短，坡陡而沖刷力甚強，致各水系攜帶之礫石及砂土堆積於東部縱谷與沖積扇平原，構成本區域主要之地下水含水層。

　　根據分析之地質資料，本區域主要之含水層組織物為卵石、礫石、砂(粗、中、細)、及黏土所構成，即現代沖積層及古朝沖積層，此層之分佈北自立霧溪沖積扇，經花蓮沖積平原，接南部之花東縱谷而至台東沖積扇(台東縣)。此含水層結構，表層多為1至2公尺厚之覆蓋層，其下為卵、礫夾砂土層或夾砂層，再下為礫石層或砂層(粗、中、細砂)，部份地區間夾有薄層之黏土或砂土層，其各層分佈情形大致如下：

(一) 卵礫夾砂、礫石、及砂層

　　此層為本縣之主要地下水含水層，其厚度在新城至北埔海岸沖積地約為100公尺，花蓮沖積平原之北部及木瓜溪沖積扇，此層厚度在150公尺以上；而花東縱谷內，此層厚度亦在120公尺以上；尤以縱谷西側之各河流沖積扇與台地較厚，而谷東側沿海岸山脈之山麓則此層較薄，有者僅厚約20餘公尺。此層因孔隙率大，且透水性良好，為本縣最重要之地下水含水層。

(二) 黏土層

　　本縣黏土層多呈局部性之堆積，一般皆為薄層夾於其他透水層之間，區域內較顯著為花蓮市西北區，美崙溪下游地段，層厚約50餘公尺，其下為粗中、細砂層，形成層部之拘限含水層(confined aquifer)，且因地下水豐富及拘限含水層為受壓狀態，因此，所鑽之地下水井多為自噴，本縣富里一帶此層亦甚厚，約50餘公尺以上，本層亦分佈於縱谷東側海岸山脈西側地帶。

二、地下水分區

　　不同之地下水分區，具有不同之水文地質特性，而各地下水分區其主要地表補注區與污染物來源也並不相同，因此，其地下水水質特性並不相同。依據花蓮縣環保局「九十二年度地下水水質監測及污染調查整治計畫」，本縣之地下水分區說明如下。

(一) 地下水分區依據

地下水含水層有其側向分佈界限，為進行水平分區之主要依據，側向界限包括下列：

(1)含水層自然尖滅(Pinch out)


含水層之厚度隨地下水位之消長而非永遠不變，通常接近邊界處常變薄而自然消失，此稱之為自然尖滅，此尖滅即為含水層之邊界。


本縣之地下水含水層主要分佈於縱谷區及各河川之沖積扇，其於縱谷區之主要邊界，為位於其兩旁之中央山脈東側與海岸山脈西側之山麓地帶，於邊界上沖積層變薄而自然尖滅。

(2)斷層(Fault)


因大地應力之作用，岩層常發生斷裂及錯動，往往因含水層之側向延伸，斷層本身為不透水或兩側之一為不透水之岩層時，均可形成含水層之側向邊界。

(3)地下水水面分水線


地下水含水層之地表地形高區，其地下水水頭(或管壓水頭)通常亦較高，因此，在地形上若地表分水嶺界限分明，則其地下水分水線亦相對存在，而且此地表與地下水分水線水平位置常極接近。降雨(或河川及湖泊補注)由地表滲入形成地下水，在此分水線兩側之地下水則背向流動，若此流動之方向與途徑經常不變，則地下水分水線方可視為含水層之邊界。


在花東縱谷中有兩處谷中分水線，一是大富谷中分水線(於本縣光復鄉大富村附近)，另一為池上谷中分水線(台東縣池上鄉北部)，此兩分水線為花東縱谷之重要地表分水嶺，將地表河川水系分為北邊之花蓮溪流域、中間段之秀姑巒溪流域、以及南邊之卑南溪流域(於臺東縣境)。除由此兩分水嶺間接反應地下水之分區外，並根據省水利局(民國八十一年)，以及經濟部水資會(民國七十五年)之調查，亦直接顯示此兩處之地下水水位均最高，其兩側地下水水位相關較低，此直接証明地下水分水線之存在，以此兩處為地下水分區之依據應屬合理。

(4)長條形地表水體


河流或其他地表水體(如湖、潭)如被証明具與含水層可充分相互連通，形成該含水層之一，地下水補注線或地下水流失線，兩地下水水流未能流穿此界線，方可形地下水層之邊界。

(二)地下水分區

根據經濟部水資會於民國七十五年之「臺灣地區水文地質圖」，以及上述地下水分區之依據，可知本縣之地下水層又可分為花蓮平原、花蓮溪縱谷、以及秀姑巒溪縱谷等三區，各地下水分區之相關位置如圖2.1-5所示。各地下水區之簡述如下：

(l)花蓮平原


花蓮平原，北起新城鄉北埔，即美崙溪北岸，南達壽豐之志學，即木瓜溪沖積扇南緣，西依中央山脈，東臨海岸，由木瓜溪、美崙溪、吉安溪聯合沖積扇、及美崙台地所組成。區內海拔概在100公尺以下，以西邊木瓜溪沖積扇頂之初英及美崙溪沖積頂之砂婆礑(水源地)最高，向東漸低，整個地形略向北傾斜。美崙台地隆起於花蓮市北邊海岸，居於木瓜溪與美崙溪入海口之間，面積並不大。區內水系有花蓮溪、木瓜溪、吉安溪、及美崙溪。其中花蓮溪由南向北行，沿海岸山脈西側及木瓜溪沖積扇外緣；木瓜溪及美崙溪則為本區主要之地下水補注水源。

(2)花蓮溪縱谷


花蓮溪縱谷北接花蓮平原，南達秀姑巒溪分水嶺，即光復鄉大富村之北邊，西沿中央山脈，東靠海岸山脈，為東部斷層縱谷之北端部份，長約60公里，平均寬約6公里，呈南北走向，南端分水嶺高約180公尺，北行而低，縱谷全部為沖積層所覆蓋，谷西側中央山脈東麓為花蓮溪主要支流之發源地，致各河流常年搬運之泥砂及礫石組織而成之沖積扇、台地、段丘等盡靠西而列，使整個谷地由西向東傾斜，較有規模之沖積扇有壽豐溪沖積扇及萬里溪馬太鞍溪聯合沖積扇，扇形向東展開，面積在40至50平方公里之間。本段縱谷整個為花蓮溪所流經，各支流東向西竄入縱谷後，則悉依東側海岸山脈山腳向北而行，至花蓮市南側入海。

(3)秀姑巒溪縱谷


秀姑巒溪縱谷，位居東部縱谷之中央，為秀姑巒溪所流經，北起花蓮溪分水嶺大富村之南，南至卑南溪分水嶺池上(在台東縣)之北，即花蓮縣與台東縣之分界線，西為中央山脈，東為海岸山脈。本縱谷南北全長約53公里，平均寬約4公里，行政區包括瑞穗、玉里、及富里三鄉鎮，縱谷北端分水嶺高約180公尺，南端分水嶺高約280公尺，是以縱谷南北兩端高而中間低，進入谷底水系呈南北對向而流，至瑞穗之瑞良附近匯集橫穿海岸山脈，東流入海。縱谷之構成形態，西側多沖積地及台地，縱谷概由河流所搬運之礫、砂土等沖積物所堆積，谷底由西向東傾斜。以地下水之蘊藏分佈情形而言，花蓮溪流域及花蓮沖積扇為最佳，秀姑巒溪流域則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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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花蓮縣環保局，九十二年度地下水水質監測及污染調查整治計畫，民國92年。

	圖2.2-2　花蓮縣地下水區位置圖


三、地下水水文

　　花蓮地區地下水屬於花蓮台東縱谷之一部份，因其砂、礫層甚厚，為台灣地區僅次於濁水溪沖積扇與屏東平原之良好地下水蘊藏區。縱谷東西分別以海岸山脈及中央山脈為界，地下水區之水位、流向、開發及補注，茲引用前水資會「東部區域地下水調查報告」之資料。

(一) 水位與流向

本地下水區地下水水位極高，池上一帶地下水水位高達到海平面以上250公尺。依據地下水之流向可分成兩區加以說明:

1.
花蓮溪


地下水位由富源之海平面150公尺，沿著花蓮溪由南向北，逐漸下降，在花蓮市降到海平面10公尺，地下水流向，亦呈現由南向北流動，並於花蓮港一帶出海。

2.
秀姑巒溪

　　該區地下水水位又可分成兩部份：

(1)
沿著秀姑巒溪主流，由池上附近之海平面250公尺，逐漸下降至瑞穗大橋附近之海平面80公尺；

(2)
由秀姑巒溪支流富源溪上游(海平面150公尺)，沿著富源溪逐漸下降。地下水流向隨著水位分佈情形，亦呈現南向北或北向南流動之趨勢。

(二) 開發與補注

本地下水區地層內大多數為含水度甚佳之砂礫，通水性良好。其主要之地下水補注來源為中央山脈廣大之東側坡面與雨水之直接入滲，有大量之補注來源，其餘區內主要河川之河水入滲亦為重要補注區。依據經濟部水利署之資料，花東縱谷全區年補注量約為250百萬立方公尺，而年平均抽水量約為213百萬立方公尺。
2.4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為落實土壤污染防制工作，確保土地及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因此行政院環保署於民國八十九年二月公布『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土水法」)，共七章，計五十一條(「土水法」最近於民國92年1月修正)。依據該法於民國九十年十月公布『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行細則』，於同年十一月公布『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及『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規範了地下水管制項及管制標準值。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依據土水法第五條規定：所在地主管機關應定期檢測轄區土壤狀況，其污染物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者，應採取必要措施，每年定期編列相關預算執行花蓮縣土壤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如經查證土壤及地下水超過污染管制標準之地號或場址，並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定，污染場址分為「控制場址」與「整治場址」兩種：土壤及地下水污染來源明確，污染物濃度超過污染管制標準時，先將該場址公告為「控制場址」，經一定程序之初步評估後，如有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虞時，才公告為「整治場址」。
一、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本標準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重金屬及有機物之管制項目、監測基準值、管制標準值如表2.4-1所示：

表2.4-1　土壤污染監測基準與管制標準

	
	
	
	單位：mg/kg

	
	監測基準
	管制標準

	污染物項目
	一般土地
	食用作物農地
	一般土地
	食用作物農地

	農藥
	
	
	
	

	阿特靈（Aldrin）
	
	
	0.04
	

	可氯丹（Chlordane）
	
	
	0.5
	

	二氯二苯基三氯乙烷(DDT)及其衍生物（4,4'-Dichlorodiphenyl-triichloroethane）
	
	
	3
	

	地特靈（Dieldrin）
	
	
	0.04
	

	安特靈（Endrin）
	
	
	20
	

	飛佈達（Heptachlor）
	
	
	0.2
	

	毒殺芬（Toxaphene）
	
	
	0.6
	

	安殺番（Endosulfan）
	
	
	60
	

	有機化合物
	
	
	
	

	苯（Benzene）
	
	
	5
	

	四氯化碳（Carbon tetrachloride）
	
	
	5
	

	氯仿（Chloroform）
	
	
	100
	

	1,2-二氯乙烷（1,2-Dichloroethane）
	
	
	8
	

	順-1,2-二氯乙烯（cis-1,2-Dichloroethylene）
	
	
	7
	

	反-1,2-二氯乙烯（trans-1,2-Dichloroethylene）
	
	
	50
	

	1,2-二氯丙烷（1,2-Dichloropropane）
	
	
	0.5
	

	1,2-二氯苯（1,2-Dichlorobenzene）
	
	
	100
	

	1,3-二氯苯（1,3-Dichlorobenzene）
	
	
	100
	

	3,3-二氯聯苯胺（3,3-Dichlorobenzidine）
	
	
	2
	

	乙苯（Ethylbenzene）
	
	
	250
	

	六氯苯（Hexachlorobenzene）
	
	
	500
	

	五氯酚（Pentalchlorophenol）
	
	
	200
	

	四氯乙烯（Tetrachloroethylene）
	
	
	10
	

	甲苯（Toluene）
	
	
	500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TPH）
	
	
	1000
	

	三氯乙烯（Trichloroethylene）
	
	
	60
	

	2,4,5-三氯酚（2,4,5-Trichlorophenol）
	
	
	350
	

	2,4,6-三氯酚（2,4,6-Trichlorophenol）
	
	
	40
	

	氯乙烯（Vinyl chloride）
	
	
	10
	

	二甲苯（Xylenes）
	
	
	500
	

	重金屬
	
	
	
	

	鎘（Cd）
	10
	2.5
	20
	5

	鉻（Cr）
	175
	--
	250
	--

	鉛（Pb）
	1000
	300
	2000
	500

	鋅（Zn）
	1000
	260
	2000
	600

	銅（Cu）
	220
	120
	400
	200

	鎳（Ni）
	130
	--
	200
	--

	汞（Hg）
	10
	2
	20
	5

	砷（As）
	30
	--
	60
	--


資料來源：「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中華民國97年5月1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土字第0970031435號令。

1.
第一類：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內之地下水。 

2.
第二類：第一類以外之地下水。
二、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本標準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地下水分為下列二類，污染物之管制項目及管制標準值如表2.4-2所示。
表2.4-2　地下水污染監測基準與管制標準

	污染物項目
	監 測 基 準
	管 制 標 準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一類
	第二類

	單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
	
	
	
	

	苯（Benzene）
	
	
	0.005
	0.050

	甲苯（Toluene）
	
	
	1
	10

	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
	
	
	
	

	萘（Naphthalene）
	
	
	0.04
	0.40

	氯化碳氫化合物
	
	
	
	

	四氯化碳（Carbon tetrachloride）
	
	
	0.005
	0.050

	氯苯（Chlorobenzene）
	
	
	0.1
	1.0

	氯仿（Chloroform）
	
	
	0.1
	1.0

	氯甲烷（Chloromethane）
	
	
	0.03
	0.30

	1,4-二氯苯（1,4-Dichlorobenzene）
	
	
	0.075
	0.750

	1,1-二氯乙烷（1,1-Dichloroethane）
	
	
	0.85
	8.50

	1,2-二氯乙烷（1,2-Dichloroethane）
	
	
	0.005
	0.050

	1,1-二氯乙烯（1,1-Dichloroethylene）
	
	
	0.007
	0.070

	順-1,2-二氯乙烯（cis-1,2-Dichloroethylene）
	
	
	0.07
	0.70

	反-1,2-二氯乙烯（trans-1,2-Dichloroethylene）
	
	
	0.1
	1.0

	總酚（Phenols）
	
	
	0.014
	0.140

	四氯乙烯（Tetrachloroethylene）
	
	
	0.005
	0.050

	三氯乙烯（Trichloroethylene）
	
	
	0.005
	0.050

	氯乙烯（Vinyl chloride）
	
	
	0.002
	0.020

	重金屬
	
	
	
	

	鎘（Cd）
	0.0025
	0.0250
	0.005
	0.050

	鉻（Cr）
	0.025
	0.250
	0.05
	0.50

	鉛（Pb）
	0.025
	0.250
	0.05
	0.50

	鋅（Zn）
	2.5
	25.0
	5
	50

	銅（Cu）
	0.5
	5.0
	1
	10

	鎳（Ni）
	
	
	0.1
	1.0

	汞（Hg）
	
	
	0.002
	0.020

	砷（As）
	0.025
	0.250
	0.05
	0.50

	鐵（Fe）
	0.15
	1.50
	
	

	錳（Mn）
	0.025
	0.250
	
	

	一般項目
	
	
	
	

	總硬度（以CaCO3計）
	150
	750
	
	

	總溶解固體物
	250
	1250
	
	

	氯鹽
	125
	625
	
	

	氨氮
	0.05
	0.25
	
	

	硝酸鹽氮（以氮計）（Nitrateas–N）
	5
	25
	10
	100

	亞硝酸鹽氮（以氮計）（Nitriteas–N）
	
	
	1
	10

	硫酸鹽（以SO42-計）
	125
	625
	
	

	總有機碳
	2
	10
	
	


資料來源：民國90年11月21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0)環署水字第0073680、0073671號令。

1.
第一類：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內之地下水。 

2.
第二類：第一類以外之地下水。

第3章 研究內容

3.1 歷年疑似發生污染區

一、美崙環保公園

　　美崙環保公園原為垃圾掩埋場，經重建後作為環保公園，內部舖設水泥或搭蓋建築物，周遭部分地區野草叢生，另因此遭受任意堆置廢棄物。民國91~92年度調查結果顯示，鄰近農地鋅含量超過食用作物監測基準，推測可能與過去垃圾掩埋場之滲出水溢流或滲流有關。且在92暨93年度之調查，檢測結果顯示部分雜草滋生地區鉛濃度超過食用作物管制標準，由於污染元素種類及濃度分佈與垃圾掩埋場距離沒有關聯，且樣區內堆滿了許多廢棄物，因而推測土壤之污染原因，可能是人為丟棄不法含鉛廢棄物之所致。93暨94年度調查結果顯示，有1個監測區之銅測值介於食用作物農地監測基準與管制標準之間，其餘10個監測區則皆低於監測基準與管制標準，而此銅濃度偏高監測區與其鄰近2個鋅測值偏高監測區有之污染來源，推測均為廢棄物非法棄置所致。
二、鳳林中心埔

　　鳳林中心埔鎳、鉻偏高地區在91年度調查結果發現，於25公頃區塊中發現鋅測值超過食用作物農地監測基準。92暨93年針對此25公頃區域內，採用1公頃小樣區劃分25個調查區塊，每個區塊採集10個點混和成1個代表性樣品，採樣深度有表土與裡土，50個樣品結果顯示，鋅測值皆低於食用作物農地監測基準與管制標準，但有6個區塊之鉻及鎳超過食用作物管制標準。93暨94年度則於此六個區塊之周圍，進行另外25個1公頃小樣區調查，檢測結果顯示4個樣區之鎳超過管制標準，2個樣區鎳高於監測基準，其中1個樣品鉻含量高於監測基準。由調查區現地地貌判斷，現場並無新近的客土痕跡，而採樣區域緊鄰萬里溪南側，土壤係來自萬里溪沖積而成，且萬里溪上游並無任何污染源，由於萬里溪上游及鳳林中心埔附近地質均為古生代晚期至中生代之大南澳片岩並夾雜超鹼性火成岩，因此推測土壤鉻及鎳含量偏高原因可能是母質所造成。另外由此地區之砂粒重金屬分析結果，研判本區域土壤鉻及鎳含量偏高應是受到母質所影響。

三、美崙工業區

　　美崙工業區自民國82年度起即委由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系執行，於工業區附近以25公頃為採樣面積之中樣區調查為主，民國84年度以後，除了繼續中樣區背景監測調查外，並著手於前兩年重金屬含量達第四級的中樣區，進行1公頃採樣單位的細密調查。歷次調查多以土壤重金屬含量第四級者為優先，主要污染重金屬種類為砷、鎘、鎳、鉛及鋅，而少數土壤中鉻含量也有偏高的現象，但並未發現土壤重金屬含量達到第五級的危害程度。然而民國87年度於美崙地區發現部分一般監測區土壤重金屬含量達第五級者。92暨93年、93暨94、95及96年於此區域附近進行共49個1公頃小樣區之調查，除了95年一筆坵塊的汞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管制標準(5 mg/kg)，另一筆超過監測基準(2 mg/kg)，此二筆坵塊皆位於民心段307地號，該農地目前為休耕狀況，因此並無立即的危害性，而其它重金屬種類測值皆低於食用作物農地土壤監測基準。

四、光華工業區

　　光華工業區(位於吉安鄉內)其監測作業與美崙工業區於同時期開始，主要針對一般監測區與中華紙漿廠背景監測區進行多年之監測作業。在過去監測調查結果顯示砷及鎘含量曾達第四級，91年於中華紙漿廠背景監測區曾有鎘濃度超過食用作物農地監測基準，92年調查結果皆低於食用作物農地監測基準。92暨93年、93暨94、95及96於此區域共計執行51個1公頃小樣區調查，包含一般區域與中華紙漿廠背景監測區，測值皆低於食用作物農地監測基準，但部分調查區塊則有重金屬鉻、鎳、銅及/或鋅偏高之情形。

五、佳山基地

　　佳山基地旁之農地，於民國92年間曾有民眾反應有廢機油自佳山基地排出，並隨著灌溉渠道流入農田之事件。92暨93年調查中，於農地入水口附近以5個表層土壤混樣進行調查，共採8個坵塊，樣品之測值皆低於食用作物農地土壤監測基準，但部分採樣點有鉻含量偏高情形。
六、鐵路機務段

92暨93年檢測結果顯示，分別有1個採樣點鉻及汞濃度超過食用作物監測基準，另外有1個採樣點鎳含量高於食用作物管制標準，由於本區過去曾因鐵路局之機油溢入灌溉溝渠，因此導致部份鄰近土壤為機油淹沒所造成污染之情形。93暨94年以灌溉溝渠流經的農地為優先，選擇8個1公頃樣區，各取10點混樣進行調查，可能因為稀釋作用，調查結果顯示皆低於食用作物農地監測基準，而由二次調查結果比對，污染情形可能只侷限於入水口處土壤，並無進一步擴大情形。
七、德興運動場


德興運動場曾遭受事業單位棄置廢棄污泥、化學廢棄物及生垃圾。92暨93年度樣品檢測結果顯示分別有1個土壤採樣點鉻及銅含量高於一般農地土壤管制標準，另有1個採樣點鎳含量高於監測基準，且部分採樣點鉛濃度有偏高現象，濃度偏高的採樣點分佈相當零散，而且污染重金屬種類也不同，因此認為污染源來自人為丟棄不法廢棄物有關。93暨94年一般監測區調查顯示，有1個小樣區鎳含量超過監測基準，其他樣區則有鉻、銅、鋅測值偏高情形，污染樣區分佈零散，且樣區內明顯有人為丟棄廢棄物跡象，因此認為本區污染物係人為不定點非法棄置事業廢棄物所造成。
八、無毒農業區

　　無毒農業推廣為花蓮縣政府近年來推廣之主要農業活動，因此自94年度開始由縣內編列預算，對縣內所輔導農戶土壤進行重金屬檢測工作。94年度由縣府農業局提供無毒農業農戶名冊中，共篩選出25處土壤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所有調查點土壤重金屬檢測結果均低於食用作物土壤監測基準，然而分析資料顯示部分農地疑受母質影響鉻、鎳及鉛含量有偏高現象。95年針對上年度鉻、鎳及鉛含量偏高農地及其餘無毒農業農戶名冊中，共篩選出25處土壤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所有調查點土壤重金屬檢測結果均低於監測基準。96年度篩選25處土壤進行調查，結果顯示24戶調查農戶土壤重金屬檢測結果均低於監測基準，但其中一戶農地土壤砷濃度因為母質關係，而略超過食用作物監測基準。
3.2 區域性及場置性監測井
一、區域性監測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花蓮縣境內設置11口區域性監測井，壽豐鄉有3口，吉安鄉、玉里鎮有2口，花蓮市、鳳仁鎮、光復鄉、瑞穗鄉各有1口。此11口監測井均非位於飲用水水源管制保護區，歷年監測則無明顯污染情形。區域性監測井所在位置彙整於表3.2-1。

表3.2-1　花蓮縣區域性地下水監測井所在位置彙整表

	序號
	編號
	監測井名稱
	鄉鎮市
	座標 X
	座標 Y
	設置日期
	井深 (m)

	1
	HT-WS01
	復興國小
	花蓮市
	311229
	2656286
	89.03.05
	9.9

	2
	HT-WS02
	北昌國小
	吉安鄉
	309400
	2654100
	83.06.10
	12.0

	3
	HT-WS03
	吉安水利工作站
	吉安鄉
	305635
	2651917
	84.04.11
	13.0

	4
	HT-WS04
	東華大學
	壽豐鄉
	304070
	2643674
	89.05.11
	13.1

	5
	HT-WS05
	壽豐開墾區
	壽豐鄉
	300432
	2640831
	89.02.24
	9.1

	6
	HT-WS06
	豐山國小
	壽豐鄉
	298374
	2638578
	89.07.11
	13.2

	7
	HT-WS07
	鳳仁國小
	鳳林鎮
	294474
	2627952
	89.02.20
	20.1

	8
	HT-WS08
	光復國中
	光復鄉
	291641
	2618961
	89.05.07
	23.3

	9
	HT-WS09
	瑞北國小
	瑞穗鄉
	287900
	2602600
	83.05.30
	15.0

	10
	HT-WS10
	大禹國小
	玉里鎮
	282800
	2586500
	83.06.10
	11.0

	11
	HT-WS11
	忠城國小
	玉里鎮
	280673
	2580697
	89.04.30
	9.2


二、場制性監測井
花蓮縣境內現有24口場置性監測井，花蓮市有8口，吉安鄉有3口，新城鄉、壽豐鄉、瑞穗鄉及富里鄉各2口，鳳林鎮有3口，光復鄉及玉里鎮各有一口地下水監測井。場置性監測井所在位置彙整於表3.2-2，所在位置分佈詳見圖3.2-1。
表3.2-2　花蓮縣場置性地下水監測井所在位置彙整表

	序號
	編號
	監測井名稱
	鄉鎮市
	座標 X
	座標 Y
	設置日期
	井徑 (英吋)
	井深 (m)

	1
	S1
	美崙1號
	花蓮市
	314122
	2657107
	82.03.13
	10
	7.6

	2
	S2
	美崙2號
	花蓮市
	314154
	2656602
	83.02.17
	10
	7.8

	3
	S3
	美崙3號
	花蓮市
	314456
	2656934
	83.03.02
	10
	7.9

	4
	S3-1
	美崙新設井
	花蓮市
	314803
	2656773
	82.03.27
	10
	12.0

	5
	S4
	美崙背景
	新城鄉
	312469
	2655979
	82.02.23
	10
	8.8

	6
	S5
	台泥背景
	花蓮市
	312900
	2655885
	82.02.17
	10
	9.1

	7
	S6
	台泥1號
	花蓮市
	314636
	2656526
	82.01.18
	10
	7.5

	8
	S7
	台肥背景
	花蓮市
	313091
	2655115
	83.05.07
	10
	12.4

	9
	S8
	台肥1號
	花蓮市
	315136
	2656073
	83.05.09
	10
	8.1

	10
	S9
	光華背景
	吉安鄉
	309808
	2650275
	83.05
	10
	11.0

	11
	S10
	光華1號
	吉安鄉
	310502
	2647838
	82.02.21
	10
	13.8

	12
	R2
	吳全分校
	壽豐鄉
	305763
	2642673
	83.06.15
	10
	7.9

	13
	R3
	豐田
	壽豐鄉
	301348
	2637866
	82.02.28
	10
	12

	14
	R6
	大安
	光復鄉
	293187
	2615836
	82.03.02
	10
	8.4

	15
	R7-1
	三民養殖區
	玉里鎮
	285492
	2589727
	94.03.15
	10
	8.65

	16
	R11
	嘉里活動中心
	新城鄉
	308907
	2647937
	82.02.23
	10
	13

	17
	S13
	紙漿背景
	吉安鄉
	311940
	2657130
	82.02.16
	10
	20

	18
	R19
	瑞穗公墓
	瑞穗鄉
	288971
	2598140
	82.02.17
	10
	7.5

	19
	--
	學田國小
	富里鄉
	273296
	2561440
	--
	10
	8.6

	20
	--
	瑞穗村村長家
	瑞穗鄉
	288418
	2601094
	94.03.11
	10
	11.1

	21
	--
	萬寧村村長家
	富里鄉
	280321
	2571539
	94.03.16
	10
	9.5

	22
	MW1
	環科技-1
	鳳林鎮
	296116
	2619701
	96.12.27
	8
	17.7

	23
	MW2
	環科技-2
	鳳林鎮
	296419
	2619681
	96.12.30
	8
	15.3

	24
	MW3
	環科技-3
	鳳林鎮
	296316
	2619558
	97.01.03
	8
	15.8


註：地理座標系統為TWD-97，以TM2麥氏座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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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2-1　花蓮縣場置性監測井位置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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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2-1　花蓮縣場置性監測井位置圖(2/2)


(一)花蓮市

　　花蓮市境內共有8口場置性監測井，分布地點為美崙工業區、台泥花蓮廠及花蓮酒場，1口區域性監測井位於市區之學校。各監測井之地下水位介於5~20公尺間，屬於淺層之地下水，場置性監測井位於工廠附近，可由水質之檢測情形就近監測鄰近之工廠所排放之廢水是否有污染地下水之情形。

(二)吉安鄉

吉安鄉共有3口場置性監測井、2口區域性監測井，監測井之地下水位介於3~10公尺間，屬於淺層地下水。場置性監測井的分布範圍在光華工業區、中華紙漿及稻香國小等地區，可藉由光華背景監測井及區域性監測井測得此處地下水質背景資料，以檢視其餘監測井是否有遭受污染之虞。

(三)新城鄉

新城鄉有2口場置性監測井，監測井之地下水位介於5~10公尺間，屬於淺層之地下水層。監測井的分布範圍在學校、社區活動中心等地區。由於所在地均位在工廠或疑似可能造成污染之地區，因此可由水質之檢測以當成該地區之背景資料值。

(四)壽豐鄉

壽豐鄉有2口場置性監測井與3口區域性監測井，監測井之地下水位介於6~12公尺間。
(五)瑞穗鄉

瑞穗鄉境內有2口場置性監測井，瑞穗公墓旁與93年新設之瑞穗村村長家，另有1口區域性監測井位於瑞北國小。
(六)富里鄉

富里鄉境內有2口場置性監測井，各別位於學田國小與萬寧村村長家，萬寧村之監測井為93年新設置之監測井。
(七)光復鄉

光復鄉境內有有1口場置性監測井，位在社區活動中心及堤防旁之地區，另有1口區域性監測井位於光復國中。由於所在地置並非工廠或疑似可能造成污染之地區，因此此處水質可作為該地區之背景資料值。

(八)玉里鎮

玉里鄉境內原有1口場置性監測井，因損毀無法採取地下水，後於93年於附近再設置1口，位於三民養殖區之地下水下游處。用於監測漁業養殖是否有污染該地區地下水之情形。另有2口區域性監測井位於大禹國小與忠誠國小。

(九)鳳林鎮


鳳林鎮目前有4口區域性監測井，其中1口位於鳳仁國小，另外3口則位於環保科技園區內，於96年依照上中下游分別選定位置設立。
本研究彙整93年至97年之調查結果，綜合各項監測項目調查結果，民國90~97年間場置性監測井之調查結果顯示，24口監測井中，93、94及96年時美崙二號氨氮、96年美崙三號氨氮、95年台泥一號氨氮、94年、97年三民養殖區氨氮、94年、97年萬寧村村長氨氮超過第二類地下水監測基準、其中以花蓮市美崙2號監測井(S2)之頻率最高，且氨態氮測值有逐漸增加之情形。94年及96年美崙新設井錳、94年光華三號錳、94年三民養殖區錳、94年萬寧村村長錳及94年及96年嘉里活動中心錳含量曾高於第二類地下水監測基準，97年環保科技園區上游井01(MW01) 氨氮測值偏高，氨氮一般被視為人類活動污染的指標，多數係受如生活污水、農業施肥及動物排泄物等都是可能的污染源。

第4章 結果與討論

4.1 土壤環境品質探討及分析
一、污染物質在土壤中之移動機制主要為擴散作用及溶質對流：
(一)溶質對流（mass flow）：溶解於土壤溶液之溶質，隨著土壤水分之整體移動稱之為質流，而單位時間流過單位截面積土壤之溶質量，即為質流的流束（flux），此流束之大小可決定土壤中污染物之濃度。
(二)分子的擴散（diffusion）：溶解於土壤溶液中之溶質（重金屬分子或離子），因濃度梯度（concentration gradient）由高濃度往低濃度方向移動稱之擴散。擴散流束（flux），決定於濃度梯度和重金屬在土壤中之擴散係數，濃度梯度和擴散係數愈大時，則擴散流束愈大，反之，則小。
經上述重金屬在土壤中之移動機制可知，污染物移動之結果，會擴大污染之範圍，甚至會危害及污染地下水。然而生物對污染物之反應，當污染物濃度加到某一程度時，生物將產生毒害之症狀。若污染物濃度繼續增加，將導致生物無法忍耐而死亡。（朱淑惠，2003）。
二、縣轄內土壤環境品質分析：

花蓮縣內土壤環境品質受外來物質及地層母質所影響，蓄積污染物質如重金屬、揮發性有機物質等，其影響來源入下列所分析項目：

(1) 廢水任意排放：花蓮縣易遭受廢(污)水未經妥善處理任意排放於土壤或廢水經被引用灌溉，造成土壤污染，如壽豐地區畜牧廢水做為灌溉利用，禽畜糞尿容易使土壤蓄積銅、鋅等重金屬。列管事業接管繞流將廢水排放至土壤，土壤環境品質惡化。
(2) 廢棄物之不當棄置：花蓮縣腹地廣大容易遭人棄置一般事業廢棄物或有害事業廢棄物之任意傾棄或不當掩埋，將導致重金屬與有機毒物之釋出而污染土壤。曾發生工廠棄置後鍋爐等燃料油外洩，使油品污染土壤及地下水。
(3) 農藥與肥料之使用不當：殺蟲劑、殺菌劑等農藥之使用，將對土壤生態及人畜健康造成影響；過量施用化學肥料不僅浪費能源，且可能劣化土壤理化性質、造成土壤污染。例如氮肥施用過量，引起作物徒長及硝酸鹽之累積與流失至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之污染；長期過量使用肥料，使土壤可溶性鹽分增加；酸性肥料之大量使用，使土壤酸化。
(4) 地下除油槽或管線洩漏之污染：加油站油品中含有苯、甲苯、二甲苯、乙苯等毒性物質，地下儲油槽或管線老舊腐蝕，油品洩漏至週遭之土壤，造成土壤及地下水之污染，儲油槽與管線之洩漏問題發生導致鄰近之土壤及地下水受到污染。
(5) 空氣污染物之沈降：車輛及工廠所排放之廢氣常含有懸浮微粒，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碳氫化合物等污染物，經沈降可直接或間接污染土壤及地下水。
(6) 地層母質影響：花蓮縣鳳林鎮、萬榮鄉等地因受中心埔地層所影響，土壤係來自萬里溪沖積而成，且萬里溪上游並無任何污染源，由於萬里溪上游及鳳林中心埔附近地質均為古生代晚期至中生代之大南澳片岩並夾雜超鹼性火成岩，因此研判土壤中鉻及鎳含量偏高原因可能是母質所造成。
4.2 地下水環境品質探討及分析

花蓮縣內場置性監測井所監測之地下水環境品質受外來物質及地層母質所影響，其中測值氨氮一般被視為人類活動污染的指標，多數係受如生活污水、農業施肥及動物排泄物等都是可能的污染源，其影響來源入下列所分析項目：
一、pH：
97年度24處地下水酸鹼值介於5.7~8.2，與歷年結果比較，96年度酸鹼值介於7.1~8.6，95年度介於6.60~7.56，均介於中性酸鹼值範圍，並無異常現象。

二、導電度

導電度為瞭解地下水水質之指標之一，導電度數值之高低與水中總溶解固體量及電解質之多寡成正比。導電度高者，水質較差；其值低者水質多較純淨。以導電度數值作為判斷水質之優劣，導電度低可利用度高，花蓮縣轄內地下水環境品質導電度皆偏低顯示地下水質屬良好程度。

 三、硬度、總溶解固體物(TDS)、氯鹽與硫酸鹽：
縣轄內場置性監測井地下水硬度測值介於71.5~338 mg CaCO3/L，低於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監測基準(750 mg/L)。總溶解固體物(TDS)測值介於104~400 mg/L，皆低於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監測基準（1250 mg/L）。氯鹽測值介於4.2~43.7 mg/L，皆遠低於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監測基準(625 mg/L)。皆顯示場置性監測井地下水質良好。
四、氨氮、硝酸鹽氮與亞硝酸鹽氮：
氨氮一般被視為人類活動污染的指標，如生活污水、農業施肥及動物排泄物等都是可能的污染源，整體而言美崙工業區地下水質並無明顯受到工業污染的跡象，但因屬工業區，仍應定期監測地下水質。三民養殖區(R7-1)氨氮測值達8.69 mg/L，三民養殖區內有漁牧共養情形，養豬戶未將排泄物做前處理而直接排入魚塭池中，可能為造成本區氨氮偏高之主因。硝酸鹽氮本次測值為ND~10.6 mg/L (MDL=0.034 mg/L)，歷次測值則介於ND~20.5 mg/L，皆低於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監測基準(25 mg/L)。亞硝酸鹽氮本次測值為ND~0.17 mg/L(MDL=0.00077 mg/L)，遠低於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管制基準(10 mg/L)，顯示亞硝酸鹽氮濃度極低。

五、總有機碳

縣轄內場置性監測井總有機碳測值介於ND~9.0 mg/L(MDL=0.49 mg/L)，歷次則在ND~3.04 mg/L(MDL = 0.023 mg/L)，皆低於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監測基準(10mg/L)。

六、重金屬

重金屬檢驗八項，分別為汞、砷、銅、鉻、鎘、鉛、鋅、鎳。監測結果顯示，八項重金屬皆低於相關之監測基準。
綜合上述資料顯示，花蓮縣轄內場置性監測井監測數值資料中，除氨氮值受生活污水、動物糞尿污染容易偏高外，其他監測項目顯示地下水環境品質偏向良好狀態，未來仍需針對全縣場置性監測井進行污染調查及監測。
4.3 土壤及地下水管理政策

綜合上述，花蓮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品質與產業特性息息相關，並由歷年調查、監測結果掌握縣轄內土壤及地下水品質狀況，針對上述設定之相關政策目標，分別說明如下：
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相較於空氣、水、廢棄物、毒性化學物質等環境污染防制工作有其特殊性，因其具不容易被察覺且複雜的特性及日積月累的污染危害，應落實空、水、廢、毒列管及稽查作為等機制，確實執行相關污染防治法令，做好事前的污染管制措施，減少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情事發生，否則曠日費時的事後整治工作，將花費更多的經費與人力。
2、 降低污染物濃度：農地或場址一旦遭受污染，所需花費之成本高，且因種植之食用作物對人體健康恐有危害，致對民眾之影響遠較其他類型污染場址大，則首要目標即在降低污染物之濃度，濃度在低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後，即可解除受污染土地之列管。
3、 避免種植食用作物：土壤遭受污染後，其上所種植之食用作物恐有遭受污染之虞，或者農民於有污染之虞之種植食用作物，為避免影響民眾健康，維護民眾食的安全，故避免種植食用作物為目標之ㄧ。為避免受污染或有污染之虞土地再利用於種植作物，而予以限耕，並配合輔導農民進行轉作；或輔導種植能源作物、綠肥植物等，除可避免人體健康風險以外，政府政策亦較易推行。
第5章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花蓮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品質之研究，並研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來源及相關政策搭配。
1、 花蓮縣土壤及地下水品質受產業發展及自然環境中母質影響，產業發展所造成之污染可依據行政元環境保護署制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定，由污染行為人負責後續整治事宜。如受限於自然環境中母質影響，本研究認為後續作法可限制該地區民眾飲用地下水，管制灌溉來源及土方外運，避免人體健康危害。
2、 花蓮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品質趨向越南狀況越良好，係因工商業發展集中於人口稠密花蓮市、吉安鄉、秀林等地區，南部仍以發展無毒農業等有機事業為主，因此花蓮縣南部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品質較優於北部地區。

3、 目前規範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之法規、行政規則等可互相配搭，故本研究針對環保署、農政單位及工商管理之法規、行政規則應相互支援或搭配，以杜絕非法污染情事發生。

5.2 建議

一、落實源頭管制：

「今日不花4個小時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明日則要花400個小時以上去進行後果的補救」說明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品質為最後一道防線，為減輕或避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事件發生，應落實空、水、廢、毒列管及稽查等機制，確實執行相關污染防治作為，將能有效預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情事發生。
二、加強稽查作為：

針對縣轄內規模較大及可疑之污染源，如工業區、加油站、儲槽等加強稽查，落實各項申報作業之審核，以避免地下儲槽或管線發生破裂或洩漏之虞。
三、加強橫向作業，跨領域合作機制：

針對列管事業新設或停歇業進行與花蓮縣政府城鄉發展處加強橫向聯繫，避免高污染產業於停歇業後造成污染，增加整治等相關社會成本。另針對農地相關檢測結果須函知農政單位，俾使達到查證之功效，並透過農政單位後續輔導，加強花蓮縣農地利用嚴謹把關，作為無毒農業政策推動之依據。
四、培養本土專業人力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及行政執行面上須廣納專業人力，透過跨領域合作提昇技術能量，例如結合透地雷達、GIS等技術，降低污染場址整治開挖等經費及作業時間，以明確界定出地底污染物質位置或污染範圍；並辦理相關人員專業訓練，以充實人員在污染處理或預防技術上的技能。
五、納入物業管理範疇


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及預防上納入銀行、保險、信託、物業等管理範疇，除透過全方位場址管理，避免污染場址範圍過大或是土地再利用的問題，影響人民權益、生態危害等面向，針對整治費用、補償作業、生態復育等作業，進行全方面規範，加強政策宣導引導企業能正視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整治及管理。
六、納入風險管理系統


透過風險管理系統概念導入，藉由風險預估來降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事件發生及發生後降低人體健康、生態的衝擊及危害程度，污染場址及污染物質之危害鑑定提供後續進行風險管理，進一步長期掌握污染物質在環境中流佈情形，以避免二次污染物質產生，使污染物質擴大其危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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